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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宅基地面广量大，涉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莱芜市在探索实行宅基地有偿使用、实行宅基地跨村安

置、推进集中居住区建设等方面做了有益探索，并对宅基地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有关规定与发展不适应，审批、管理

程序繁琐，地方性创新政策落实难等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对推进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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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芜市地处山东中部，泰山东麓，辖莱城区、钢
城区、３ 个省级开发区和 １ 个旅游度假区，２０ 个镇

（街道），１ ０７０ 个行政村（居），１ ２６６ 个自然村，总面

积 ２ ２４６ ｋｍ２，总人口 １３０ 万人，是典型的山区。 截

至 ２０１３ 年底，莱芜市农村居民点用地 １．９２７ 万 ｈｍ２，
农村人口 ９４．８５ 万人，人均宅基地面积 ２０３ ｍ２，远远

超过了国家规定的人均建设用地 １４０ ｍ２、户均宅基

地面积 ２６４ ｍ２ 的高限。 按人均宅基地 １００ ｍ２ 测

算，可腾出存量建设用地 ９ ３３３． ３３ 余公顷（１４ 万

亩），存量建设用地挖潜潜力巨大。 为提高农村宅

基地集约用地水平、规范宅基地管理秩序，近年来，
莱芜市在探索实行宅基地有偿使用、实行宅基地跨

村安置、推进集中居住区建设等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具有较好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１　 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有益探索

１．１　 全面开展规范化管理

市政府先后出台《关于开展农村宅基地规范化

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等多个规范性文件，加强农

村宅基地管理。 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对宅基地逐宗调查

摸底，分类登记，建立档案，通过依法收回、有偿使

用、宅田挂钩等方式清理整顿，为持证用地、依法管

地奠定了基础［１］。 清理整顿共收回宅基地 １２．５８
ｈｍ２；复耕 ２２．２３ ｈｍ２；有偿使用 ２７．０６ ｈｍ２；宅田挂钩

４ ｈｍ２，得到群众一致拥护。

１．２　 推进城乡一体化集中居住区建设

２００８ 年，莱芜市被山东省政府列为全省统筹城

乡一体化试点市，市委、市政府制定《莱芜市统筹城

乡一体化发展纲要》，将全市 １ ０７０ 个行政村统筹布

局，合村并点，规划建成城镇集中居住区 ５８ 个，农村

新社区 ９１ 个，居民点 ３５９ 个，形成中心城区、重点

镇、农村新社区、居民点梯次分明、发展有序的 ４ 级

城乡空间布局结构，实现区域有机联系、人口相对集

中、资源集约利用。 目前，全市已铺开集中居住区建

设和村庄改造项目 ９６ 个，合并村庄 １５０ 余个，实施

完成后可腾出土地近 １ ３３３．３３ ｈｍ２（２ 万亩）。
（１）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不符合土地复垦要求

的村庄，鼓励实施旧村改造，腾出存量建设用地纳入

土地储备库。 为规范村庄改造和集中居住区建设，
市政府先后制定了《关于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

的实施意见（试行）》等 １０ 余个规范性文件，从土

地、建设、资金、拆迁、安置、户口、养老保险等各个方

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向城镇、农村新设区和居

民点集中。 安置区用地规模确定方面，规定一般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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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村庄占地面积的 ４５％核定安置区，用于住宅、基
础设施及文体服务设施等建设，鼓励村庄利用拆迁

腾出的土地发展二、三产业。 村庄改造具体实施方

面，实施旧村改造的村庄，由村委会提出申请，编制

村庄改造方案，所在乡镇政府（街道办）审查，报区

政府审批；方案经批准后，依法办理立项、规划、环
评、土地等报批手续；市区乡各级政府成立由规划、
国土、建设、审计、财政、房管等有关部门组成的工作

班子，对村庄改造项目实行“联审联批联监”，严格

管理，严禁借旧村改造名义搞房地产开发。 宅基地

退出方面，建立宅基地退出机制，多占的宅基地实行

有偿使用，自愿放弃宅基地、到本村以外农村新社区

居住的，其在原地享有的集体待遇和集体资产不变，
自愿放弃宅基地、到城镇集中居住区居住的，可继续

保留农村居民户口，也可转为城镇户口。 试行宅基

地跨村安置被拆迁户仍有剩余的，允许面向全市范

围内符合条件的农民出售；到集中居住区（中心村）
购买安置房的，必须符合申请新批宅基地条件或承

诺将现有宅基地退出（在本村改造不再申请安置

房），防止出现一户多宅现象。
（２）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外适宜土地复垦的村

庄，积极申报纳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进行复垦

造地。 ２００６ 年，莱芜市抢抓国土资源部开展挂钩试

点的机遇，积极申报，列为全国第一批增减挂钩试点

单位，莱芜市规范运作程序，提高挂钩补助资金，在
全面按时完成试点任务基础上，又申报了 ４ 批项目，
共拆旧 １ ０６８．８ ｈｍ２，复垦 ９５２．７３ ｈｍ２，安置用地 ４３８
ｈｍ２，可腾出用地 ６２３．２６ ｈｍ２。 增减挂钩工作既缓解

了城镇发展用地紧张的矛盾，又解决了新农村建设

资金和周转用地问题，改善了农民居住环境，提高了

土地利用效益，受到广泛的拥护和支持。 ２００８ 年以

来，全市通过增减挂钩等形式共铺开集中居住区建

设和村庄改造项目 ８５ 个，可腾出土地近６６６．６６７ｈｍ２

（１ 万亩） ［２］。
１．３　 全面开展确权发证工作

莱芜市对所有发证村庄宅基地及集体所有权进

行了全面摸底。 对权属清楚、面积准确、无纠纷的土

地优先确权登记，分梯次开展权属调查和纠纷调处

等工作；对 １９８２ 年前建房的，按实际使用面积确权；
１９８２—１９９９ 年建房的，只要四至清楚，无纠纷、无争

议，直接登记发证；对违法占用土地的，报政府批复

后登记发证；对一户多宅的，多出的不予登记并依法

收回；对应当收回、超面积使用及占用村内空闲地暂

时不能收回又不影响村庄规划的，实行有偿使用或

扣减相应面积的承包地［１］。 莱芜市农村宅基地发

证率为 ９４．３４％，集体建设用地发证率达 ９９．０６％。
１．４　 实现集体存量建设用地流转抵押

（１）推进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为提高农村存量

建设用地利用效益，盘活集体土地资产，２００１ 年出

台《莱芜市集体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暂行

规定》，规定城市规划区范围外、原依法取得的存量

建设用地可以以流转方式用于兴办各类工商企业，
但不得用于商品住宅开发。 该政策突破了仅本村村

民和村集体才可以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限制，有效

促进了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发展［３］，已办理建设用地

流转 ６００ 多宗 ５３３．３３３ 余公顷（８ ０００ 亩），成为当地

中小企业主要用地来源。
（２）试行集体土地抵押。 ２０１０ 年以来，先后出

台《莱芜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暂行办法》等

文件，规定对依法取得集体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

人，以其建筑物抵押时，允许其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并抵押［４］。 抵押时，集体土地所有者将建设用地

使用权抵押事项在村内公示，并出具同意抵押证明

书，中介机构对其抵押土地参照相同地段国有出让

土地进行地价评估，国土资源部门审核、登记后核发

他项权利证书，用于抵押贷款，有效实现了农村土地

资产化、资本化，较好的维护了农民权益［１］。 目前

已办理集体建设用地抵押 １０６．６６７ 余公顷，抵押融

资额近亿元。
（３）探索集体土地产权调整。 针对合村并点较

多的现状，该市探索创新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整办法。
对权属发生变化的，由相关权利人共同提出变更登

记申请，国土资源部门进行权属审核后报市政府批

准。 所有权调整后，使用权随之调整，使用权人申请

变更登记。 该市实行产权共有制度，即相关村共同

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有效解决了集中居住区

用地发证难题，切实维护了村和村民的权益。

２　 管理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受国家法律法规政策限制、传统观念等影响，莱
芜市宅基地使用和管理中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

题，需要全面、深入的改革。
２．１　 有关规定不适应新农村发展要求

（１）宅基地用益物权无法实现。 根据《土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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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法》有关规定，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其
使用权不得出卖、转让。 随着各地城镇化速度加快，
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购房或到社区居住，产生较

多闲置宅基地、村内空闲地，该类宅基地不能买卖、
转让，只能由村集体组织收回。 但是收回难度颇大，
一方面农民受传统观念影响较重，多数人认为宅基

地就是回归故里的安身之所和心理依靠，即使在外

买了房仍然不愿意放弃宅基地；另一方面，宅基地收

回必然涉及地上附着物补偿问题，大部分村集体经

济基础薄弱，又缺乏统一的补偿标准，很少主动与使

用权人协商收回，农民宅基地财产权益尚未实现。
（２）严禁土地置换政策制约宅基地盘活利用。

有些村庄历史形成以来缺乏统一的建设规划，未合

理确定农村居民点数量和布局，农民随意建房，宅基

地零散无序，即使部分宅基地能够收回，因为分布零

星，无法复耕置换，很难得到有效利用。
２．２　 审批程序管理秩序有待优化

（１）宅基地审批程序复杂。 按照现行规定，宅
基地审批需要由农民先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建房

申请，经村委会同意后，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查，然后

报国土资源部门审核，再经市政府审批，一般需要

３０ 天左右，如果申请人申报材料不全，就需要更长

的时间。 此外，按照“谁批规划谁批农转用”的规

定，有些乡镇的宅基地涉及农转用的，还需要向省政

府报批。 宅基地审批费时费力，基层群众反映强烈。
（２）受长远规划限制宅基地审批较难。 目前，

各地为优化城乡布局，大都制定了城乡发展规划，本
着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有些村庄按照长远规划需

要合村并点，不适合再审批零星宅基地，但由于村集

体班子不强、经济条件薄弱等原因，短期内又无法实

施村庄改造，致使有些急需宅基地的农民既无力到

周边城镇买房，也无法按程序审批宅基地，住房需求

得不到保障。
（３）宅基地建设管理滞后，违法建设现象较多。

从历年卫片执法检查情况来看，宅基地违法占地比

例较高，且存在执法难问题。 农村建房较快，一般需

要 ３～６ 天就能完成主体框架，因基层执法人员较

少，每个国土所一般有 ３～５ 个，难以做到巡查“面面

俱到”，建成后再拆除会给农民造成极大损失，农民

抵触情绪强烈。
２．３　 地方创新性政策落实难

在规范宅基地管理方面，各地都创造性的采取

了一些措施，但因缺乏上级政策支持，难以全面落实

到位。 如针对一户多宅、超标准占地等情况，莱芜市

实行超面积部分有偿使用或实行宅田挂钩，因涉嫌

加重农民负担，致使该项政策进展不够理想。 为解

决宅基地审批困难等问题，该市还探索实行了跨村

安置宅基地政策，因涉及原宅基地退出、补偿、跨村

利益调整等问题，需要协调村民、村集体等多方关

系，在遇到法律纠纷时，缺乏上级政策支持，难以深

入推进。

３　 对策与建议

当前各地农村宅基地仍处在存量不断增加，利
用率却持续下降的状态。 激活农村宅基地，让“死”
资源变成“活”资产，既可以让农民享有用益物权，
增加财产性收入，也可以为未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

地市场奠定基础［５］。 要深入推进农村宅基地改革，
需要从上到下合力推动，特别是需要做好顶层设计，
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形成上下协调联动机制，立法、
政策、财政、机制、执法多措并举，推动宅基地回到正

轨。
（１）试点推进宅基地抵押担保转让，实现农民

宅基地财产性收益。 建议在全国选取部分城市开展

农民宅基地抵押、担保、转让试点，及时总结经验做

法，稳妥推进。
（２）适应新农村发展形势，尽快出台统一的农

村集中居住区建设用地管理办法。 集中居住是大势

所趋，但当前集中居住的用地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操
作性不强，特别是涉及宅基地跨村安置、批地、供地、
发证等政策还不健全，应适应当前新农村建设形势，
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整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可以实行集中居住区土地所有权相关村按份共有，
参照城镇居民住房土地登记发证的相关规定为其办

理土地证书，维护好相关村和村民的权益，鼓励引导

人口向城镇集中，以防止出现小产权房。
（３）尽快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 只有

申请取得机制，缺乏完善的退出机制，是目前宅基地

管理上的最大问题，这是农村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

“空心村”、大量宅基地被闲置的重要原因［５］。 目前

迫切需要建立农村“自愿退出” “有偿流转”宅基地

的制度和平台，通过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换取社会

保障、适当经济补偿等方式引导农民腾退闲置、多余

宅基地，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加强管理分配。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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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重新放开土地置换。 对农村闲置建设用地

及废弃地、零散地复垦、耕种，通过土地置换，将零散

土地指标集中使用，并将所得收益全部用于农村宅

基地收回及退出补偿，既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也有利于规范宅基地管理，还可以缓解用地指标紧

缺矛盾，一举多得。 建议在严格土地计划管制的前

提下，适当放开土地置换政策，实现城乡土地资源互

动。

４　 结语

农村宅基地改革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

要内容。 因农村宅基地面广量大，涉及广大农民的

切身利益，一直以来都是农村基层工作的热点、难点

之一。 莱芜市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探索和实践，对进

一步摸清当前宅基地管理与利用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推进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进而从各

方面切实维护农民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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